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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

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

1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

12.69

元

/

股调整为

12.59

元

/

股

;

本次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

资金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12.69

元

/

股调整为不低于

12.59

元

/

股。

2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数量由

433,128,585

股调整为

436,568,842

股

;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向不超过

10

名符合条件的特定对象

发行股份数量由不超过

139,133,900

股调整为不超过

140,239,015

股

(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最终发行价格确定

)

。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深天马”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向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

监许可【

2014

】

858

号

)

核准

,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交易对方所持有的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70%

股权、成都天马微电子

有限公司

40%

股权、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90%

股权、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100%

股权、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100%

股权并募集

配套资金。 交易详细方案请见公司于

2014

年

8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发布的相关公告。

2014

年

8

月

5

日

,

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完毕

,

公司将相应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

量。 具体情况如下

:

1

、调整原因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第

3.6

条规定

:

“若深天马股票在本协议签署后至本次发行之股票发行日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

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

,

本次发行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

发行股份数量也随之进行调整。

发行价格的调整公式如下

:

派送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P1=P0/(1+n);

配股

:P1=( 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

:P1=( 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

:P1= 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

:P1=( P0-D+A×k)/(1+n+k)

。

其中

: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

,n

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

,k

为配股率

,A

为配股价

,D

为该次每股派送现金股利

,P1

为调整后有效

的发行价格。 ”

2014

年

6

月

18

日

,

公司召开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3

年度利润分配及分红派息的议案》

,

以

2013

年末总股本

574,

237,500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

元

(

含税

)

。 公司

2013

年度权益分配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8

月

4

日

,

除息日为

2014

年

8

月

5

日。

因此

,

公司将根据

201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调整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2

、调整后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1)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由

12.69

元

/

股调整至

12.59

元

/

股。

本次向交易对方发行股票的数量由

433,128,585

股调整至

436,568,842

股

,

具体如下表所示

: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９

，

５９０

，

５４０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７７

，

８９５

，

８７７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８１

，

０７５

，

３０４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１８１

，

４６９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２６

，

７７２

，

３９０

上海光通信公司

１４

，

０９０

，

７３０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８

，

３００

，

００７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７

，

９７９

，

６４２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３２

，

６８２

，

８８３

合计：

４３６

，

５６８

，

８４２

(2)

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

公司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由不低于

12.69

元

/

股调整至不低于

12.59

元

/

股。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

176,560.92

万元

,

配套融资发行数量由不超过

139,133,900

股调整为不超过

140,239,015

股。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50� � � �股票简称:深天马 A� � � �公告编号:2014-049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独立财务

顾问更换主办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证券”

)

为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暨关联交易

(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

的独立财务顾问之一。 国泰君安证券选派人员组成本次重组的项目工作组

,

指派郭圣宇、许磊担任独立

财务顾问主办人

,

彭桂钊担任协办人。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于

2014

年

8

月

19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天马微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向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

证监许可【

2014

】

858

号

)

核准。

近日

,

公司接国泰君安证券通知

,

郭圣宇因工作岗位发生变动无法继续履行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职责

,

国泰君安证券已指派

郭威接替相关工作。

郭威

,

金融学硕士

,2008

年

7

月进入国泰君安证券从事投资银行相关工作

,

先后参与了岭南集团收购东方宾馆项目、中国铝业和浙富控

股的再融资项目、华锡集团和欧派集团

IPO

项目等。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50� � � �股票简称:深天马 A� � � �公告编号:2014-050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4

年

5

月

9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了《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草案

)

》

(

以下简称“重组报告书”

)

等相关文件。 本次交易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

)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2014

年第

39

次工作会议审核

,

获有条件通过

,

并已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

(

证监许可

【

2014

】

858

号

)

。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对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反馈要求

,

公司对重组报告书进行了部分补充、修改与完善。

重组报告书补充和修改的主要内容如下

:

1

、在“第九章、第四节、一、

(

三

)

一体化协同效应的发挥”中补充披露了重组后如何对各子公司进行合理定位和运营管控

,

充分发挥协同效

应。

2

、在“第九章、第五节、三、本次重组的整合计划”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现有业务与标的资产相关业务之间的整合计划

,

包括但不限于

在企业文化、团队管理、技术研发、销售渠道、客户资源等方面的整合。

3

、在“第十三章、第二节、二、

(

八

)

经营与管理风险”以及“第十三章、第二节、二、

(

九

)

整合风险”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后的经营管理风险

和整合风险。

4

、在“第五章 第六节 募集配套资金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中更新了本次配套募集资金的使用安排、配套募集资金的必要性。

5

、在“第五章、第六节、五、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中补充披露了配套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内部控制制度。

6

、在“第九章、第三节、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未来的持续盈利能力、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的稳定性、该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是否具备持续性和可实现性分析。

7

、在“第九章、第三节、三、

(

三

)

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盈利预测的可实现性。

8

、在“第十一章、第二节、五、标的资产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关联交易必要性、关联交易定价公允性。

9

、在“第十一章、第二节、五、标的资产关联交易”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应收关联方款项余额较大的原因。

10

、在“第四章、第三节、六、标的资产主要固定资产和土地使用权评估值的合理性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主要固定资产和土地使

用权评估值与近期可比交易价格差异的合理性。

11

、在“第四章、第三节、四、

(

五

)

深圳光电子评估情况”及“第六章 本次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中补充披露了深圳光电子业绩承诺相关安

排。

12

、在“第四章、第一节、二、

(

三

)

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涉及的成都天马

40%

股权是否包含被授权表决权、成都

天马剩余

30%

股权本次未注入上市公司的原因以及是否存在任何争议和纠纷、成都天马剩余

30%

股权的未来安排和计划。

13

、在“第四章、第一节、一、

(

四

)

对外投资情况”中补充披露了上市公司收购美国天马

10%

股权的收购价格、最新进展。

14

、在“第九章、第三节、三、

(

二

)

影响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的其他因素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标的资产未来无法继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对其业绩的影响

,

在“第十三章、第二节、二、

(

十一

)

税收优惠风险”中更新了相关风险因素。

15

、在“第十四章、第八节、上市公司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安排”中补充披露了本次重组中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16

、在“第九章、第三节、三、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未来盈利能力分析”中补充披露了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要求。

17

、补充披露了中介机构对相关事项的补充核查意见。

18

、根据公司

2013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的实施情况

,

相应调整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19

、更新了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的事项。

修订后的《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修订稿

)

》详见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特此公告。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000050� � � �证券简称:深天马 A� � � �公告编号:� 2014-051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独立财务顾问

签署日期：二〇一四年八月

交易对方 住所 通讯地址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中航小区航都大厦

２５

层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中航小区航都大厦

２５

层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１３８７

号

１６

幢 上海市浦东新区张东路

１３８７

号

１６

幢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天钥桥路

３２９

号

８０７

室 上海市徐家汇路

５５５

号

２２

楼

Ｄ

座

上海光通信公司 上海市桂箐路

１５

号 上海市桂箐路

１５

号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２２１

号 成都市青羊区顺城大街

２２１

号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１８

号高新国际广场

Ａ

座

６

楼

成都高新区天府大道北段

１８

号高新国际广场

Ａ

座

６

楼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武汉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６６６

号生物城

Ｃ５

栋 武汉东湖开发区高新大道

６６６

号生物城

Ｃ５

栋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１８

号 北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

１８

号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厦

２４

层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中航苑航都大厦

２４

层

公司声明

本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深

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投资者可在本摘要刊登后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前的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５

：

００

，

于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

７

层）查阅相关文件。

一、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摘要中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上海光通信公

司、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中国航空技

术深圳有限公司出具承诺保证所提供的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

律责任。

四、本摘要所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权审批机关的核准。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五、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

责。

六、投资者若对本摘要存有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重大事项提示

特别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摘要全文，并特别注意以下事项：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本次交易是公司在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中小尺寸液晶显示行业景气度持续好转的背景下进行的产业整合，有助于解决同业竞争、减少关

联交易，保证公司持续保持在国内中小尺寸液晶显示行业的领先地位。

本次交易中深天马拟通过向交易对方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 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 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 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其中：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况

序号 交易对方 所持标的资产 发行股份数（万股）

１

中航国际控股 上海天马

２１％

股权

２

，

９５９．０５４０

２

张江集团 上海天马

２０％

股权

２

，

８１８．１４６９

３

上海国资 上海天马

１９％

股权

２

，

６７７．２３９０

４

上海光通信 上海天马

１０％

股权

１

，

４０９．０７３０

５

成都工投 成都天马

２４．４６％

股权

２

，

８３０．０００７

６

成都高投 成都天马

１５．５４％

股权

１

，

７９７．９６４２

７

湖北科投 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

１３

，

２６８．２８８３

８

中航国际 上海光电子

４９％

股权、深圳光电子

４９％

股权

７

，

７８９．５８７７

９

中航国际深圳 上海光电子

５１％

股权、深圳光电子

５１％

股权

８

，

１０７．５３０４

合计：

４３

，

６５６．８８４２

（二）配套融资概况

本次配套融资金额不超过

１７６

，

５６０．９２

万元，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

２５％

，预计发行

１４

，

０２３．９０１５

万股股份。 本次配套融资以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交易的实施。

本次重组前，涉及的有关各方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本次重组后，涉及的有关各方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

注：以上交易对方对深天马的持股比例是按照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及发行股份价格（

１２．５９

元

／

股）测算。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对于成都工投、成都高投为成都天马贷款融资提供的担保，深天马、成都工投、成都高投同意在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过户至深天马名下后，由深天马按所受让的股权比例相应解除成都工投、成都高投的担保责任；对于其他交易对方为标的公司贷款

融资提供的担保，其他各方同意在标的资产过户至深天马名下后，该等担保变更由深天马提供。 由于重组后标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

因此，上述担保将变为上市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对外担保。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若上述担保余额全部变更为深天马提供，上市公司将新

增约

３７．９８

亿元的担保余额。上市公司新增担保的债权主要为分期还本的长期贷款，各标的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较好且银行信誉良好。同时，本

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可以使用部分配套募集资金归还到期借款，并将部分担保变更为标的公司自身土地和房产，总体而言该担保事项不

会影响重组后上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控股标的公司，并利用深天马在中小尺寸液晶显示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改善生产规

划，发挥规模及协同效应，降低研发、采购、生产、营销成本，最终实现深天马和标的公司的整体快速成长。

二、标的资产估值及作价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价格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并经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备案后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

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５

、

１１０６

、

１１０７

、

１１０８

、

１１０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２４

，

１８１．６３

万元，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５８

，

２６６．０８

万元，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６７

，

０４７．７５

万元， 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６８

，

５６８．２３

万元， 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３１

，

５７６．４９

万元， 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

５４９

，

６４０．１８

万元。

经过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２４

，

１８１．６３

万元，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５８

，

２６６．０８

万元，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６７

，

０４７．７５

万元，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６８

，

５６８．２３

万元，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３１

，

５７６．４９

万元，交

易价格合计

５４９

，

６４０．１８

万元。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简要情况

（一）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因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起停牌，故定价

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即为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

１２．６９

元

／

股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分红派

息方案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１２．５９

元

／

股。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将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相关规则对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作相应的调整。

（二）发行数量

本次标的资产交易价格合计为

５４９

，

６４０．１８

万元，按照

１２．５９

元

／

股的发行价格计算，本次购买资产拟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３

，

６５６．８８４２

万股。

（三）股份锁定期

中航国际控股、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取得的深天马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 张江集团、上海国资、上海

光通信、成都工投、成都高投、湖北科投取得的深天马本次发行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本次发行结束后，基于本次认购

而享有的深天马送红股、转增股本等股份，亦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限售期满以后股份转让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执行。

四、本次配套融资安排

（一）配套融资金额

为提高本次交易的整合绩效，深天马拟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的

２５％

。 具体

计算方式如下：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上限

＝

交易总金额

×２５％

交易总金额

＝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金额

＋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上限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总额将不超过

１７６

，

５６０．９２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部分的发行价格按现行相关规定办理。 定价基准日为本次重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

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３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后，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价格调整为不低于

１２．５９

元

／

股。 最终发行价格按照相关规定以竞价方式确定。

（二）发行数量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上限及上述发行底价初步测算，本次配套募集资金发行的股份数量预计

１４

，

０２３．９０１５

万股，具体发行数量将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实际情况予以确定。

（三）股份锁定期

参与配套融资认购的特定投资者取得的深天马股份的限售期为自股份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限售期满以后股份转让按照中国证监会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四）用途

本次拟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１７６

，

５６０．９２

万元， 其中：

２７

，

９３３．９２

万元拟用于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６７

，

１９７．００

万元拟用于武汉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及

ＣＦ

生产线建设项目还款；

５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拟用于上海光电子第

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收购项目还

款；

１１

，

６３０．００

万元拟用于上海天马第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专业显示技术改造项目；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拟用于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及标的公

司运营资金；

４

，

８００

万元拟用于支付本次重组相关的中介机构费用及相关税费。

本次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五、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共有九家，其中中航国际控股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国际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深圳为中航国际的

全资子公司，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净额占深天马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本次交易构成了《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同时，本次交易属于《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应当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七、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中航国际直接并通过中航国际控股、 中航国际深圳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４５

，

０５３．８５０７

万股， 占上市公司股本比例的

４４．５７％

，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八、厦门天马同业竞争解决方案

厦门天马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主要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及销售，其拥有一条设计产能为月加工

３

万张阵列玻

璃基板及

６

万张彩色滤光片玻璃基板的第

５．５

代低温多晶硅

ＬＴＰＳ

（

ＴＦＴ－ＬＣＤ

）生产线，生产用于移动终端、车载显示、娱乐显示、工业仪表、办

公显示等领域的中小尺寸中高端显示屏。 厦门天马与本公司在业务上存在重合，且厦门天马与本公司同属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控制。

由于厦门天马尚在培育阶段，为避免与公司同业竞争，厦门天马目前由公司下属公司上海天马托管经营，上海天马将对厦门天马的资

产、负债、人员、项目建设、生产经营及业务等事项行使管理权，托管期限自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５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 同时，中航国际、中航国际

控股承诺同意自厦门天马正式投产后

５

年内将所持有的厦门天马股权注入深天马，对价的支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现金、非公开发行股份以

及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法方式，并积极推动厦门市金财投资有限公司（厦门天马最大股东）将其所持厦门天马股权注入深天马；中航工业

也出具了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具体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十一章 同业竞争与关联交易”。

九、其他事项

《重组报告书》的全文和摘要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意见已在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投资者应据此自行作出投资决策。 本摘要

披露后，公司将继续按照相关法规的要求，及时、准确地披露公司本次重组的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别风险提示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重组报告书》、本摘要以及与《重组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认真地考虑

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标的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价格以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依据， 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出具的 《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５

、

１１０６

、

１１０７

、

１１０８

、

１１０９

号），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５４９

，

６４０．１８

万

元，与标的资产账面值

４０３

，

１７２．３０

万元相比，增值率为

３６．３３％

，增值原因主要为房屋土地增值。 评估增值的原因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和“第八章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分析”，敬请投资者仔细阅读，并注意相关风险。

二、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波动风险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的非经常性损益金额较大，主要是由于国家对本行业的政策支持力度较大，标的公司政府补助金额较大。 报告期内标

的公司的营业利润呈上升趋势，随着行业的好转、标的公司盈利能力的提升、以及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协同效应增加，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将

进一步提升。 但是如果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标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将受到影响，并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具体

财务数据和盈利情况请参见《重组报告书》“第十章 财务会计信息”。

三、盈利预测风险

普华永道对上海天马、成都天马、武汉天马、上海光电子和深圳光电子

２０１４

年度的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核，分别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对上市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的备考盈利预测报告进行了审核，出具了《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上市公司与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签署了《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保证

ＮＬＴ

公司在

２０１４

年

度、

２０１５

年度及

２０１６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３

，

２５２．６６

万元、

４

，

８８６．２８

万元、

９

，

５６３．２９

万元，若低于承诺数，中航国际、

中航国际深圳按照所持深圳光电子的股权比例对上市公司进行逐年补偿，具体内容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六章、第二节 《盈利预测补偿协

议》”。

上述盈利预测是各公司管理层遵循谨慎性原则，基于一定假设条件和对未来业务发展水平的判断在特定条件下做出的预测，由于相关

假设具有不确定性，同时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会受到宏观经济、产业政策、行业发展状况等多方面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本次交易存在盈利

预测不能实现的风险。

四、技术风险

目前，公司和标的公司已拥有并成熟运用

ａ－Ｓｉ－ＴＦＴ

等液晶显示行业的主流技术，并成功研发了

ＬＴＰＳ－ＴＦＴ

、

ＡＭＯＬＥＤ

、

Ｉｎ－Ｃｅｌｌ

、

Ｏｎ－Ｃｅｌｌ

等

前瞻性技术，奠定了公司在中小尺寸液晶显示行业的领先地位。

液晶显示作为电子信息行业的支柱产业，广泛应用于航空、车载、医疗、工控及消费电子等领域，是中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大力扶持发展

的重点高新技术产业。 液晶显示行业的技术更新较快，既给企业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若公司本次重组后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不能

持续研发并升级，公司和标的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将有所下降。 同时，若技术人员流失、技术失密也将可能导致公司和标的公司的竞争力下降，

存在一定的技术风险。

五、行业和市场竞争风险

液晶显示应用领域广泛，市场容量很大，随着下游通讯、平板电脑、娱乐数码、

ＧＰＳ

以及车载、工控、医疗、机载等显示设备需求的快速增

长，以及其他液晶显示应用领域的拓展，公司所处的液晶显示行业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渐转暖，并将在未来几年处于快速发展期。

然而，若全球经济未能有效好转，液晶显示行业可能面临复苏缓慢的局面，甚至可能出现倒退。 同时，若公司的技术和产品不能紧跟应用

领域的快速发展需求，将导致公司产品面临市场销售不畅的风险。

随着液晶显示市场的转暖，包括本公司以及三星、

ＬＧ

、

ＪＤＩ

、夏普、京东方等在内的全球主要液晶显示器生产企业均加大投入力度。 若公司

不能通过研发进一步巩固技术优势、通过精细化管理控制成本、并有效解决资金限制的问题，则不利于公司保持目前的竞争优势。

六、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较高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所处行业为液晶显示行业，该行业为资金和技术密集型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较大，同时作为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

战略新兴产业，国家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所以该行业整体负债率偏高。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５０％

，其中武汉天马和深圳光电子的资产负债率达到

７３．８１％

和

９３．９２％

，

一是与行业固定资产投资较大、配套信贷比例较高的行业特点有关，二是由于近几年标的公司多处于产能爬坡、产品转型或收购整合期，外

部融资的需求较大。 虽然随着产能逐步释放，上述公司盈利能力有所提升，但因其资产负债率较高，短时间难以大幅下降。 本次交易完成后，

将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提升，一则因支付大量利息而影响公司的净利润水平，二则可能影响公司的举债能力。

七、担保风险

交易对方存在为标的公司借款提供担保的情形，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对于成都工投、成都高投为成都天马贷款融资提供的担

保，深天马、成都工投、成都高投同意在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过户至深天马名下后，由深天马按所受让的股权比例相应解除成都工投、成都高投

的担保责任；对于其他交易对方为标的公司贷款融资提供的担保，其他各方同意在标的资产过户至深天马名下后，该等担保变更由深天马提

供。 由于重组后标的公司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因此，上述担保将变为上市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对外担保。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若上述

担保余额全部变更为深天马提供，新增约

３７．９８

亿元的担保余额，占上市公司《备考审计报告》净资产的

６１％

。 随着贷款的偿还，该余额和比例

在

２０１４

年将进一步下降，同时，上述贷款主要为长期贷款，还款方式为分期还本，各标的公司经营性现金流较好且银行信誉良好。 然而，由于

上市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和比例较高，具有一定偿债风险。

为了降低上市公司担保风险，本次重组标的资产交割后，上市公司将尽快完成配套募集资金工作，并使用部分配套募集资金归还到期借

款，并将部分担保变更为标的公司自身土地和房产。 对于剩余部分，上市公司将按照所持标的公司股权比例为子公司提供担保。

八、政策调整导致政府补助减少的风险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新型显示是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国家通过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完善税收激励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等多方面对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支持。 近年

来，公司及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作为全球中小尺寸液晶显示企业的重要代表及国家重点扶持的企业，各级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大力支持，政府补

助金额较大。

因受金融危机及标的公司建成投产后产能逐步释放的影响，近几年政府补助占公司及各标的公司利润总额的比例较高，如因国家调整

相关支持政策而导致政府补助减少，将会影响公司及各标的公司的业绩。

九、收购海外资产的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中深圳光电子的主要资产为

ＮＬＴ

公司的股权，

ＮＬＴ

公司主要经营地在日本，业务开展范围遍布全球各地。虽然上市

公司已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开始托管深圳光电子所持

ＮＬＴ

公司股权， 并且上市公司具有美国天马、 欧洲天马公司和韩国天马公司的海外经营经

验，但是仍然存在与新收购海外资产相关的政治风险、法律风险、市场风险、财务与会计风险、汇率波动风险等。

释义

在本摘要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深天马、上市公司 指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天马 指 上海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成都天马 指 成都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武汉天马 指 武汉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光电子 指 上海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深圳光电子 指 深圳中航光电子有限公司

中航工业 指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中航国际 指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中航技总公司 指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总公司，为中航国际之前身

中航国际深圳 指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中航技深圳 指 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深圳公司，为中航国际深圳之前身

中航国际控股 指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为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００１６１．ＨＫ

深圳中航集团 指 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中航国际控股之前身

深圳中航实业 指 深圳中航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为深圳中航集团之前身

张江集团 指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国资 指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上海光通信 指 上海光通信公司

上海工投 指 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工投 指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都高投 指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湖北科投 指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厦门天马 指 厦门天马微电子有限公司

美国天马 指 美国天马公司，

ＴＩＡＮＭＡ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

Ｕ．Ｓ．Ａ．

）

Ｉｎｃ．

天马有机发光 指 上海天马有机发光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ＮＬＴ

公司 指

ＮＬ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Ｌｔｄ．

，

ＮＬＴ

技术株式会社

ＴＮＡ

公司 指

Ｔｉａｎｍａ ＮＬＴ

（

Ａｍｅｒｉｃａ

）

Ｉｎｃ．

标的公司 指 上海天马、成都天马、武汉天马、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

标的资产 指

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深圳光电

子

１００％

股权

交易对方 指

标的公司除深天马之外的股东，包括中航国际控股、张江集团、上海国资、上海光通信、成都工

投、成都高投、湖北科投、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

本次交易

／

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重组 指 深天马拟以交易对方为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交易对方所持标的公司股权的交易

配套融资 指

深天马向不超过

１０

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额

的

２５％

定价基准日 指 深天马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

发行价格 指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深天马股票交易均价（即

１２．６９

元

／

股），根据公司实

施的

２０１３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调整后，发行价格为不低于

１２．５９

元

／

股

评估基准日 指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

交割日 指 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深天马之日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华创证券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 指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财务顾问 指 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及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嘉源律所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评估机构

／

中联资产评估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会计师

／

普华永道 指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指

深天马与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中航国际控股、张江集团、上海国资、上海光通信、湖北科投、

成都工投、成都高投关于深天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指 深天马与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重组报告书》 指 深天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重组报告书摘要》

／

本摘要 指 深天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摘要

《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指

华创证券、国泰君安证券关于深天马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独

立财务顾问报告

《法律意见书》 指 嘉源律所关于深天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法律意见书

《补充法律意见书》 指

嘉源律所关于深天马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

见书

《资产评估报告》

／

《评估报告》 指

中联资产评估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出具的编号为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５

】号、第【

１１０６

】号、

第【

１１０７

】号、第【

１１０８

】号、第【

１１０９

】号的资产评估报告

《备考审计报告》 指 深天马

２０１３

年度及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止

３

个月期间备考合并财务报表及专项审计报告

《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指 深天马

２０１４

年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及审核报告

《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指 上海天马、成都天马、武汉天马、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

２０１４

年度（合并）盈利预测及审核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国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２０１１

年修订）

《准则第

２６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３

号）

《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证监会公告【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２０１２

年修订）》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ＬＣＤ

指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ｒｙｓｔａｌ Ｄｉｓｐｌａｙ

，液晶显示器

ＬＣＭ

指

ＬＣＤ Ｍｏｄｕｌｅ

，液晶显示模块或液晶显示模组

ＴＮ－ＬＣＤ

指

Ｔｗｉｓｔｅｄ Ｎｅｍａｔｉｃ－ＬＣＤ

，扭曲向列液晶显示器

ＳＴＮ－ＬＣＤ

指

Ｓｕｐｅｒ ＴＮ－ＬＣＤ

，超扭曲向列液晶显示器

ＣＳＴＮ－ＬＣＤ

指

Ｃｏｌｏｒ ＳＴＮ－ＬＣＤ

，彩色超扭曲向列液晶显示器

ＴＦＴ－ＬＣＤ

指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ＬＣＤ

，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ａ－Ｓｉ－ＴＦＴ－ＬＣＤ

指

ａ－Ｓｉ－ Ｔｈｉｎ Ｆｉｌｍ Ｔｒａｎｓｉｓｔｏｒ－ＬＣＤ

，非晶硅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

ＩＧＺＯ－ＬＣＤ

指

Ｉｎｄｉｕｍ Ｇａｌｌｉｕｍ Ｚｉｎｃ Ｏｘｉｄｅ

，铟镓锌氧化物液晶显示器

ＬＴＰＳ－ＬＣＤ

指

Ｌｏｗ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Ｐｏｌｙ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ｉｎｅ Ｓｉｌｉｃｏｎ

，低温多晶硅液晶显示器，是

ＴＦＴ

衍生的新一代的产品，

目前应用于苹果公司的

ｉｐｈｏｎｅ

、

ｉｐａｄ

等产品

ＰＭＯＬＥＤ

指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ｙ

，被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面板

ＡＭＯＬＥＤ

指

Ａｃｔｉｖｅ Ｍａｔｒｉｘ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Ｌｉｇｈｔ Ｅｍｉｔｔｉｎｇ Ｄｉｓｐｌａｙ

，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面板，是显示行业的前瞻

性技术，目前应用于三星

Ｇａｌａｘｙ Ｓ

系列手机等产品

Ｏｘｉｄｅ－ＴＦＴ

指 氧化物薄膜晶体管

ＯＧＳ

技术 指

Ｏｎｅ Ｇｌａｓｓ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技术，即将触控传感器及保护玻璃集成的技术

Ｉｎ－Ｃｅｌｌ

技术 指 集成式触控技术的一种，将触摸面板功能嵌入到液晶像素中的技术

Ｏｎ－Ｃｅｌｌ

技术 指 集成式触控技术的一种，将触摸面板功能嵌入到彩色滤光片基板和偏光板之间的技术

ＡＳＧ

技术 指

栅驱动集成技术，将栅驱动

ＩＣ

通过驱动电路的全新设计直接集成于玻璃基板上，以实现窄边框

显示，并增加显示器的可靠性、降低成本。

ＣＦ

指

Ｃｏｌｏｒ Ｆｉｌｔｅｒ

，彩色滤光片，为液晶显示行业的上游基础材料之一

ＦＷＶＧＡ

指

Ｆｕｌｌ Ｗｉｄｅ ＶＧＡ

，一种显示分辨率的规格，其分辨率为

１６

：

９

的

８５４×４８０

象素

ＨＤ

指

Ｈｉｇｈ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高清，分辨率达到

７２０Ｐ

以上的格式则称作为高清，一般指

１２８０×７２０

的屏幕分辨

率

ＱＨＤ

指

Ｑｕａｒｔｅｒ Ｈｉｇｈ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ＦＨＤ

的四分之一，数码产品屏幕分辨率的一种，代表

９６０×５４０

的屏幕分

辨率

ＦＨＤ

指

Ｆｕｌｌ Ｈｉｇｈ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全高清，数码产品屏幕分辨率的一种，代表

１９２０×１０８０

的屏幕分辨率

注：本摘要中，除特别说明外（

１

）发行股份数保留

４

位小数，其余数值保留

２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

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２

）相关财务数据均为合并报表口径的财务数据。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述

第一节 本次交易的背景

一、国家政策支持、提升国家竞争力

液晶显示行业属于国家扶持产业，公司和标的公司是国内液晶显示行业领先企业之一，研发实力强大，走在新型显示技术研发和应用的

前列。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新型显示是国家加快培育和发展的战略新兴产业之一，国家通过加大财政

支持力度、完善税收激励政策、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积极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等多方面对战略新兴产业进行支持。

本次交易是公司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进行的产业整合，有利于加快发展新型显示技术、提升我国在战略新兴产业方面的国家竞争力。

二、主管部门积极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

为进一步规范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关系，推动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促进国有经济和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国

务院国资委和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推动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市公司解决同业竞争、规范关联交易的指导意见》，提出“国有股东与所控股上

市公司要按照‘一企一策、成熟一家、推进一家’的原则，结合企业实际以及所处行业特点与发展状况等，研究提出解决同业竞争的总体思路。

要综合运用资产重组、股权置换、业务调整等多种方式，逐步将存在同业竞争的业务纳入同一平台，促进提高产业集中度和专业化水平”。

公司拟通过本次交易将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持有的较成熟的同行业资产注入上市公司，进一步履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三、提升我国液晶显示行业国产化水平的要求

液晶显示面板作为液晶显示器最关键的元器件，位居液晶显示行业产业链的战略枢纽位置，不仅带动上游原材料产业的成长，也为下游

应用产业的稳定供应提供保障。

液晶显示面板厂商作为液晶显示行业产业链的核心，通过产业整合做大做强，有利于带动上游厂商的成长，有利于保障我国下游应用产

品供应的稳定和安全，有利于提高液晶显示产业国产化水平。

四、中小尺寸液晶显示行业竞争格局的转变

在功能手机时代，由于下游产品同质化严重，中小尺寸液晶面板的技术差异不大，行业的竞争主要是围绕产能的竞争，产能大的企业具

有成本优势，从而获得更多市场份额和利润。 同时，企业大规模增加产能，行业受投资周期的影响，具有一定周期性。

在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时代，对于中小尺寸液晶面板尤其是智能手机液晶面板而言，高、中、低端产品的技术和附加值差异程度很大，因

此，竞争的关键在于技术和服务中高端客户的能力。 拥有核心技术且能够及时满足客户要求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利润。 处于竞争优势地位

的企业受行业波动的影响较小。

本次交易是公司为适应行业竞争格局的转变，积极完善产业布局，增强综合竞争力。

五、公司处于实现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

公司长期专注于中小液晶显示行业，经过数十年的研发投入和市场培育，积累了丰富的液晶显示产品和行业应用的开发和运作经验。 公

司的战略目标是成为中小尺寸液晶显示领域国际一流企业，实现聚焦以中高端消费类显示为主营业务及以专业显示为战略性支撑业务的整

体布局。 公司希望把握行业竞争格局的转变和公司盈利能力稳步上升的时机，完成产业整合，向战略目标进一步迈进。

第二节 本次交易的目的

一、加速产业整合，发挥协同效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控股上海天马、成都天马、武汉天马、上海光电子和深圳光电子，上述标的公司将利用深天马在中小尺寸液晶显

示行业积累的丰富经验和资源，提高市场占有率，充分发挥规模效应，降低采购、生产、营销成本，实现快速成长；公司将整合上市公司及标的

公司的研发、供应链、客户等资源，优化业务流程，实现“

１＋１＞２

”的协同效应，最终实现深天马和标的公司的整体快速成长。

本次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的所有重大决策将由公司全权把握，有利于提升标的公司的快速响应能力，发挥协同效应，有利于公司加强

统一管理，有利于增强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二、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本次交易前，厦门天马、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和公司存在同业竞争关系，公司目前通过托管厦门天马、上海光电子、深圳光电子持有

的

ＮＬＴ

公司的股权的方式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按照“成熟一家、推进一家”的原则，中航国际和中航国际深圳持有的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和

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将注入上市公司，由于厦门天马在建设期，条件尚不成熟，暂未作为本次交易标的。

三、提升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

本次重组标的公司为上海天马、成都天马、武汉天马、上海光电子和深圳光电子，上述公司生产工艺先进，产品技术领先，产品大规模向

国内外知名客户供应，经营业绩良好。 因此，本次交易后，随着上市公司与标的公司的整合，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进一步提高。

四、增强核心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在销售、采购、研发、技术和人才等方面的优势将得到全面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将得到巩固、增强。 同时，公司

的资产规模扩大、融资能力提高、抗风险能力增强。

五、进一步优化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不变，但公司股权结构进一步多元化，有利于公司建设更加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持续健

康发展，维护全体股东、特别是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

第三节 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程序及获得的批准

（一）上市公司已履行的程序

１

、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重组预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９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方案及相关议案，同意公司进行本次交易；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与中航国际及中航国际深圳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的相关决

议；

５

、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调整本次重组募集配套资金金额及用途的相关议案。

（二）交易对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１

、中航国际控股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航国际控股召开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进行本次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１７

日，中航国际控股召开特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同意进行本次交易；

２

、张江集团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张江集团总经理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３

、上海国资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９

日，上海国资总裁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上海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同意本次交易；

４

、上海光通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上海光通信临时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上海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办公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５

、成都工投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３

日，成都工投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６

、成都高投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成都高投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７

、湖北科投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３０

日，湖北科投作出股东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８

、中航国际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中航国际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９

、中航国际深圳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中航国际深圳董事会作出决议，同意本次交易。

（三）已履行的其他审批程序

１

、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７

日，商务部出具《审查决定通知》（商反垄函【

２０１４

】第

２０

号），批准本次集中；

２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６

日，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经国务院国资委核准备案；

３

、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公司获得了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同意本次交易的批复；

４

、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公司获得了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第四节 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为中航国际控股、张江集团、上海国资、上海光通信、成都工投、成都高投、湖北科投、中航国际、中航国际深圳。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交易对方持有的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

三、本次交易的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价格应以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

标的资产评估值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一致确定，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出具并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中联评报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１０５

、

１１０６

、

１１０７

、

１１０８

、

１１０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２４

，

１８１．６３

万元，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５８

，

２６６．０８

万

元， 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６７

，

０４７．７５

万元， 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１６８

，

５６８．２３

万元， 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评估值为

３１

，

５７６．４９

万元，标的资产评估值合计为

５４９

，

６４０．１８

万元。

经过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上海天马

７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２４

，

１８１．６３

万元，成都天马

４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５８

，

２６６．０８

万元，武汉天马

９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６７

，

０４７．７５

万元，上海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１６８

，

５６８．２３

万元，深圳光电子

１００％

股权交易价格为

３１

，

５７６．４９

万元，交

易价格合计

５４９

，

６４０．１８

万元。

标的资产的具体审计评估情况，详见《重组报告书》“第四章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和“第八章 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分析”。

第五节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中航国际控股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国际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中航国际深圳为中航国际的全资子公司，故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第六节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拟购买的资产净额占深天马

２０１３

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净资产额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且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民

币，本次交易构成了《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行为；同时，本次交易属于《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的情形，因此本次交易应当提交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

第七节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变化

本次交易实施前，中航国际控股持有上市公司

２６

，

１９７．６７８６

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６２％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中航国际控

股的控股股东为中航国际，因此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中航国际。

本次交易完成后， 中航国际直接并通过中航国际控股、 中航国际深圳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４５

，

０５３．８５０７

万股， 占上市公司股本比例的

４４．５７％

，仍为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第八节 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自控制权发生变更之日起，上市公司向收购人购买的资产总额，占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前一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达到

１００％

以上的交易行为构成借壳上市。

公司自

１９９５

年上市以来，控股股东变更过一次，但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具体情况如下：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７

】

１００

号文批复，公司发起人股东中航技深圳将

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划转给深圳中航实业持有。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函国【

１９９７

】

５

号文批复，中国证监会豁免深圳中航实

业向公司其它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的义务。

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实际控制人仍为中航国际。

因此，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不适用《

＜

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

的决定

＞

的问题与解答》、《关于借壳新规持续经营问题的通知》中与借壳上市相关的规定。

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后认为：本次交易不构成借壳上市。

第二章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ＴＩＡＮＭＡ ＭＩＣＲＯ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Ｓ ＣＯ．

，

ＬＴＤ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７

，

４２３．７５

万元

实收资本：

５７

，

４２３．７５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航都大厦

２２

层南

办公地址：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马家龙工业城

６４

栋

７

层

法定代表人：由镭

设立日期：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５０

股票简称：深天马

Ａ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８５７８４５

税务登记号码：深税登字

４４０３０１１９２１８３４４５

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

１９２１８３４４－５

邮政编码：

５１８０５２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８８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６２２５７７２

电子信箱：

ｓｚｔｍｚｑ＠ｔｉａｎｍａ．ｃｎ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ｔｉａｎｍａ．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自有设备的融物租赁及不动产租赁；从事货物、技术进出口业务（不含分销、国家专营专控商品）。 从事液晶显示器及相关的材

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提供相关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信息技术服务；普通货运。

所属行业：电子元器件制造行业，细分行业为液晶显示行业

第二节 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深天马前身系深圳天马微电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８３

年

１１

月

８

日，是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函【

１９８３

】

４１１

号文批准设立的进行补偿贸易的

中外合作企业，由中航技深圳、中国电子技术进出口公司北京分公司、北京无线电器件工业公司（后因机构改革前述北京两家公司并入北京

市电子技术发展公司）与曙日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香港玛耶电子有限公司以补偿贸易形式成立，投资总额

２５０．００

万美元，合作期十年。

１９８６

年

８

月，补偿贸易完毕，曙日国际（香港）有限公司、香港玛耶电子有限公司退出合作。 深圳天马微电子公司变成中航技深圳、北京市电子技术

发展公司合资的内联企业。

１９８７

年

８

月，北京市电子技术发展公司将其持有的深圳天马微电子公司

４５．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中航技深圳，深圳

天马微电子公司成为中航技深圳的下属全资企业。

１９８９

年

８

月，深圳天马微电子公司变更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

１

，

５９１．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２

年

１１

月，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办复【

１９９２

】

１４６０

号文批准，中航技深圳将深圳天马微电子公司

２０．００％

的股权转让给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中航技

深圳仍持有深圳天马微电子公司

８０．００％

股权，注册资本变更为

６

，

９４５．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４

年

４

月

１３

日，经深圳市人民政府深府函【

１９９４

】

１９

号文批准，同意深圳天马微电子公司改组为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年

１

月

１０

日，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以深证办复【

１９９５

】

２

号文批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Ａ

股

１

，

１００．００

万股，并以社会募集方式

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７

，

５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中航技深圳

５

，

１６０．００ ６８．３４％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１

，

２９０．００ １７．０９％

社会公众股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４．５７％

合 计

７

，

５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公司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１９９５

年

３

月

１５

日，公司股票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交易。 上市以后，公司股本历次变动情况如下：

（一）

１９９５

年年度分红

１９９６

年

５

月

１０

日，经公司第二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６

】

１９

号文批准，公司

１９９５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并派发现金

１．９０

元人民币（含税）”，分红派息前总股本为

７

，

５５０．００

万股，分

红派息后总股本增加至

８

，

３０５．００

万股。

上述分红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中航技深圳

５

，

６７６．００ ６８．３４％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１

，

４１９．００ １７．０９％

社会公众股

１

，

２１０．００ １４．５７％

合 计

８

，

３０５．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二）

１９９６

年年度分红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９

日，经公司第三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７

】

６３

号文批准，公司

１９９６

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并派现金

０．８

元（含税）”，分红派息前总股本为

８

，

３０５．００

万股，分红派息后总股本

增加至

９

，

１３５．５０

万股。

上述分红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中航技深圳

６

，

２４３．６０ ６８．３４％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１

，

５６０．９０ １７．０９％

社会公众股

１

，

３３１．００ １４．５７％

合 计

９

，

１３５．５０ １００．００％

（三）

１９９７

年股权划转

１９９７

年

５

月

１６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复【

１９９７

】

１００

号文批复，公司发起人股

东中航技深圳将持有的本公司全部股份划转给深圳中航实业持有。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

１１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函国

【

１９９７

】

５

号文批复，中国证监会豁免深圳中航实业向公司其它股东发出全面收购要约的义务。

实施股权划转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中航实业

６

，

２４３．６０ ６８．３４％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１

，

５６０．９０ １７．０９％

社会公众股

１

，

３３１．００ １４．５７％

合 计

９

，

１３５．５０ １００．００％

（四）

１９９８

年实施配股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

２６

日，经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深圳市证券管理办公室深证办字【

１９９７

】

６９

号文、中国证监会证

监上字【

１９９８

】

１６

号文批准，公司于

１９９８

年以

１９９６

年底公司总股本

８

，

３０５．００

万股为基数计算，每

１０

股配

３

股；由于公司已于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实施

１９９６

年度分红方案（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１

股），按配股前总股本

９

，

１３５．５０

万股计算，实际配股比例为每

１０

股配

２．７２７２７３

股，配股价格为

５．５０

元。 此次配售发行的新股总数为

２

，

４９１．５０

万股，深圳中航实业认购全部

１

，

７０２．８０

万股获配股

份，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认购

１３０．００

万股、 并将其余

２９５．７０

万股配股认购权以每股

０．２

元人民币价格转让予社会公众股股

东，社会公众股股东全额认购获配股份（即

３６３．００

万股）及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转让的股份（即

２９５．７０

万股）。 配股前总股本

为

９

，

１３５．５０

万股，配股后股本总额增加至

１１

，

６２７．００

万股。

配股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中航实业

７

，

９４６．４０ ６８．３４％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１

，

６９０．９０ １４．５４％

社会公众股

１

，

９８９．７０ １７．１１％

合 计

１１

，

６２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

２００１

年实施增发

２００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公司

２０００

年度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募增发不超过

２

，

００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的决议，该

增发方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０

】

２３０

号文批准， 公司向境内社会公众增发

１

，

６５０．００

万股。 增发前总股本为

１１

，

６２７．００

万股，增发后股本总额增加至

１３

，

２７７．００

万股。

增发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深圳中航实业

７

，

９４６．４０ ５９．８５％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１

，

６９０．９０ １２．７４％

社会公众股

３

，

６３９．７０ ２７．４１％

合 计

１３

，

２７７．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六）

２００４

年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４

年

５

月

１２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３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２００３

年末总股本

１３

，

２７７．００

万股为基数，实施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转增股本

１３

，

２７７．００

万股。 转增股本前总股本为

１３

，

２７７．００

万股，转增股本后公司

股本总额增加至

２６

，

５５４．００

万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中航实业

１５

，

８９２．８０ ５９．８５％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３

，

３８１．８０ １２．７４％

社会公众股

７

，

２７９．４０ ２７．４１％

合 计

２６

，

５５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划转

经国务院国资委国资产权《关于深圳市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等

１８

家上市公司国有股划转的批复》（【

２００５

】

６８９

号）、深圳

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国资委 《关于将深天马等上市公司股权划转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的批复》

（【

２００４

】

２９４

号）等文件批准，公司发起人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持有的全部股份（共计

３

，

３８１．８０

万股）划转给深圳市通产实业

有限公司持有。 该股份划转事宜于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７

日办理完毕过户手续。

股权划转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中航实业

１５

，

８９２．８０ ５９．８５％

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３８１．８０ １２．７４％

社会公众股

７

，

２７９．４０ ２７．４１％

合 计

２６

，

５５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八）

２００６

年股权分置改革

２００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经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审议通过，并经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国资产权【

２００６

】

３７９

号文批准，公司实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以原有总股本

２６

，

５５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由深圳中航实业、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两

家非流通股股东， 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支付

３．２

股股票对价， 以换取非流通股的上市流通

权，对价安排股份总额为

２

，

３２９．４１

万股。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中航实业

１３

，

９７２．１０ ５２．６２％

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

２

，

９７３．１０ １１．２０％

社会公众股

９

，

６０８．８１ ３６．１８％

合 计

２６

，

５５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

（九）

２００６

年实施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５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以

２００５

年末总股本

２６

，

５５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公司实施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２．５

股，共转增股本

６

，

６３８．５０

万股。 转增股本前总股本为

２６

，

５５４．００

万股，转增股本后公司股

本总额增加至

３３

，

１９２．５０

万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中航实业

１７

，

４６５．１２ ５２．６２％

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７１６．３７ １１．２０％

社会公众股

１２

，

０１１．０１ ３６．１８％

合 计

３３

，

１９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十）

２００７

年定向增发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６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１２８

号文核准，公

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不超过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股。 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９

日，公司共向成都仁道投资有限公司等

６

名投

资者定向增发，发行股份总数为

５

，

０９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格为

９．８１

元

／

股。此次定向增发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

３８

，

２８２．５０

万

股，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中航集团

１７

，

４６５．１２ ４５．６２％

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

３

，

７１６．３７ ９．７１％

社会公众股

１７

，

１０１．０１ ４４．６７％

合 计

３８

，

２８２．５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９

日，经深圳中航实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中航实业

更名为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７

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名称由

“深圳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十一）

２００８

年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６

日，经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３８

，

２８２．５０

万股为基数，公

司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共转增股本

１９

，

１４１．２５

万股。 转增股本前总股本为

３８

，

２８２．５０

万股，转增股

本后公司股本总额增加至

５７

，

４２３．７５

万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有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深圳中航集团

２６

，

１９７．６８ ４５．６２％

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

５

，

５７４．５６ ９．７１％

社会公众股

２５

，

６５１．５２ ４４．６７％

合 计

５７

，

４２３．７５ １００．００％

三、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６１

，

９７６

，

７８６ ４５．６２％ Ａ

股流通股

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４８

，

２５１

，

３６４ ８．４０％ Ａ

股流通股

游朗飞

２

，

８５３

，

４２３ ０．５０％ Ａ

股流通股

胡总旗

２

，

３８８

，

８８８ ０．４２％ Ａ

股流通股

福州龙鑫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２

，

１８２

，

３０８ ０．３８％ Ａ

股流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沪深

３００

增强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７１１

，

０６９ ０．３０％ Ａ

股流通股

詹福康

１

，

６４１

，

２６１ ０．２９％ Ａ

股流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中信·融赢浙商

１

号伞形结构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

托计划

１

，

３６４

，

８０２ ０．２４％ Ａ

股流通股

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１

，

２９９

，

８９２ ０．２３％ Ａ

股流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二组合

１

，

２５２

，

８８０ ０．２２％ Ａ

股流通股

注：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４

日，经深圳中航集团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中航集团更

名为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５

日，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通产实业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８

日，公司第二大股东深圳市通产包装集团有限公司更名为深圳市通产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节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一期控股权变动情况及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最近三年一期控股权变动情况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控股权未发生变动。

二、最近三年一期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一期，公司未实施资产重组。

第四节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中航国际控股目前持有公司

２６

，

１９７．６７８６

万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比例为

４５．６２％

，为公司控股股东。 中航国际直接和通过

全资子公司中航国际深圳间接合计持有中航国际控股

７５％

的股权，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航国际的最终控股公司为中航工

业，中航工业持有中航国际

６２．５２％

的股权。 中航工业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因此本公司最终控制人为国务

院国资委。

一、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公司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二、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

公司控股股东为中航国际控股，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中航国际控股持有公司

２６

，

１９７．６７８６

万股，持股比例为

４５．６２％

。 中航

国际控股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摘要“第三章、第二节、交易对方之一：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实际控制人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中航国际，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中航国际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控股股东中航国际控股

７５％

的股

权，中航国际详细情况请参见本摘要“第三章、第九节、交易对方之八：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第五节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情况

天马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属于液晶显示行业，专门从事液晶显示器（

ＬＣＤ

）及液晶显示模组（

ＬＣＭ

）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

及销售，现拥有

ＳＴＮ－ＬＣＤ

、

ＣＳＴＮ－ＬＣＤ

、

ＴＦＴ－ＬＣＤ

及模块生产线。 公司长期专注于中小尺寸显示领域（即

１０．４

寸以下产品），在

手机、平板电脑、数码产品、车载、工控医疗等市场积累了稳定的客户资源，产品广泛应用于中高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

ＭＰ３／

ＭＰ４

、车载显示、仪器仪表、家用电器等领域。 在中小尺寸液晶显示领域，公司在设计能力、生产能力、技术水平、产品质量、产

品档次、市场占有率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厂商之一。

公司共有

７

家下属子公司，分别是上海天马、成都天马、驰誉电子有限公司、美国天马、韩国天马公司、欧洲天马公司、深

圳中航显示技术有限公司。 其中，上海天马与成都天马主要从事

４．５

代

ＴＦＴ－ＬＣＤ

及相关材料、设备、产品的设计、制造、销售；

驰誉电子有限公司、美国天马、韩国天马公司、欧洲天马公司主要从事液晶显示器及模块的市场开发与销售、售后服务和技术

支持等业务；深圳中航显示技术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特种工业用显示模块及相关材料、产品的设计、制造与销售。

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营业务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按行业分析

电子元器件行业

１１６

，

００８．７１ ４４０

，

０１５．０７ ４２３

，

８０１．１８ ４５２

，

７７３．８８

按产品分析

液晶显示面板及模组

１１６

，

００８．７１ ４４０

，

０１５．０７ ４２３

，

８０１．１８ ４５２

，

７７３．８８

按地区分析

国内

５６

，

８９３．３５ １８５

，

５５２．２２ ２２４

，

６４１．１３ ２２０

，

４５８．５８

国外

５９

，

１１５．３６ ２５４

，

４６２．８５ １９９

，

１６０．０５ ２３２

，

３１５．２９

第六节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普华永道对上市公司财务数据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２０１３

）第

１００３５

号审计报告、普华永道中天审字

（

２０１４

）第

１００５３

号审计报告。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计

７６０

，

３５４．８２ ７９７

，

６７６．１３ ７８０

，

３１８．８４ ８３１

，

８５６．３２

其中：流动资产

２５２

，

７３５．９７ ２８１

，

４１６．２４ ２１９

，

１２８．０２ ２４４

，

１３９．９６

负债合计

４２６

，

６５８．２１ ４６９

，

１０３．６８ ４７４

，

７０７．６５ ５３９

，

９６５．３３

其中：流动负债

２５０

，

０２１．２４ ２８５

，

３２６．９９ ２５３

，

６６３．４０ ２４５

，

４２９．９５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３３３

，

６９６．６２ ３２８

，

５７２．４５ ３０５

，

６１１．２０ ２９１

，

８９０．９９

其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合

计

１５１

，

４５７．６７ １４８

，

６０３．３８ １３７

，

３０１．１６ １３１

，

８９５．３６

注

１

：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深天马将增值税待抵扣金额根据其性质重分类列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资产负债表亦相

应进行了重新列报。 故上表中深天马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系经重述调整后的数据。

注

２

：深天马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１１７

，

９７４．８５ ４５１

，

９３７．７７ ４３３

，

３５４．４４ ４６１

，

４９６．７２

营业利润

４

，

７８７．６１ １２

，

５６０．８５ －６

，

１２０．４３ －５

，

５９６．３７

利润总额

５

，

６７１．５３ ３１

，

９６０．３１ １４

，

９７２．３０ ２７

，

８５０．９６

净利润

５

，

２３７．７１ ２８

，

５５３．８４ １３

，

７５６．０８ ２５

，

７４３．５１

注

１

：深天马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３

，

１８６．５９ １４２

，

１６８．７３ ８１

，

６９４．６１ ５３

，

２９５．７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

，

４７４．７４ －２４

，

８３５．５１ －４３

，

３１０．１５ －５０

，

６０１．０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

，

１３９．２０ －６７

，

４２１．８３ －５２

，

５１１．５９ －１５

，

９３４．８５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１６

，

６１２．２０ ４９

，

５５５．３３ －１４

，

１５６．０２ －１３

，

５９４．７５

注

１

：深天马最近一期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第三章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第一节 交易对方概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具体情况如下：

一、上海天马其他股东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上海天马相应比例股权）

１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１．００％

２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２０．００％

３

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１９．００％

４

上海光通信公司

１０．００％

二、成都天马其他股东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成都天马相应比例股权）

１

成都工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４．４６％

２

成都高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１５．５４％

三、武汉天马其他股东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武汉天马相应比例股权）

１

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９０．００％

四、上海光电子全体股东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上海光电子相应比例股权）

１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４９．００％

２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五、深圳光电子全体股东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深圳光电子相应比例股权）

１

中国航空技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４９．００％

２

中国航空技术深圳有限公司

５１．００％

第二节 交易对方之一：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一、概况

公司名称 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２０

日

法定代表人 吴光权

注册资本

１１１

，

０６３．１９９６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路中航小区航都大厦

２５

层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

营业执照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２７６１０４１

税务登记证号

４４０３００２７９３５１２２９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

２７９３５１２２－９

营业范围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商业、物资供销业（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

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历史沿革和最近三年一期注册资本的变化情况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经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体改委”）批准（体改生【

１９９７

】

９１

号），深圳中航实业向发起人

中航技深圳发行

４０

，

０００

万股普通股，占可发行的普通股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经国家体改委体改生【

１９９７

】

１１８

号文批准，深圳中航实业转为境外募集股份并上市的公司，随后深圳中航

实业向境外投资人士发行

２４

，

２００

万股境外上市外资股，并于

１９９７

年

９

月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１６１．ＨＫ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深圳中航实业更名为深圳中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经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深圳中航集团的注册资本由

６７

，

３３６．７０９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１１

，

０６３．１９９６

万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深圳中航集团更名为中航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中航国际控股的注册资本未发生变更。

三、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中航国际控股的股权结构如下：

中航国际直接和通过全资子公司中航国际深圳间接持有中航国际控股合计

７５％

的股权，为中航国际控股的控股股东。

中航国际的最终控股公司为中航工业，中航工业是国务院国资委管理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因此中航国际控股的最终实际控制

人为国务院国资委。

四、主要财务数据

（一）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重述）

资产总额

４

，

７１０

，

９３８．９８ ４

，

０１９

，

３１１．８２ ３

，

６９６

，

６３９．９７

负债总额

３

，

４２８

，

３７１．４０ ２

，

８５２

，

３３７．２５ ２

，

６１４

，

０８５．３１

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８２

，

５６７．５８ １

，

１６６

，

９７４．５７ １

，

０８２

，

５５４．６６

项目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３

，

３７５

，

６５０．２７ ３

，

１５１

，

６７５．６３ ２

，

８２４

，

１３２．２３

营业利润

８２

，

９９２．０８ ８６

，

４３３．６０ ６５

，

７８９．６０

利润总额

１４２

，

４１０．３６ １４４

，

７３９．２１ １１８

，

１７２．５２

净利润

１１６

，

４６７．８３ １２６

，

５３７．８０ ９０

，

７９６．１６

注：上述数据摘自经普华永道审计的财务报表，上述财务报表为中航国际控股管理层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编制。 由于企业

合并等原因，中航国际控股

２０１１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系经重述调整后的数据。

（二）最近一年的简要财务报表

中航国际控股

２０１３

年度的财务报表已由普华永道审计，简要财务报表数据如下：

（下转 B10版）


